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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—2010学年第二学期
期末考试工作安排意见

本学期的教学工作即将结束，期末考试工作正在陆续进行， 17、18周考试班级比较多 。为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，加强对考试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现就考试组织工作做如下安排并提出具体要求： 

一、考试周前的教学工作

1.已经结束的考查课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等，请将成绩及时报教务处，以便打印毕业生成绩单；现仍在进行的理论教学、实习教学和实验教学要严格按授课计划的内容与进度进行完毕。考核成绩及有关资料于本环节结束后及时报教务处。
2.严格做好学生参加课程考核的资格审定工作。学生缺课时数或缺实验次数达三分之一以上者，缺交作业（报告）达三分之一以上者一律不准参加本门课的期末考核。课程教学结束后，任课教师要把课堂缺勤较多及平时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名单交教务处（最迟本班考试周前上报），由教务处发放“禁止参加期末考试通知单”。

二、期末考试工作

1.命题要求
①课程考试与考查原则上与教学计划规定相同，未经批准，不得自行变更，如有变动，请及时与教务处联系。

②各考试科目必须新出两套试题（A、B卷），并制定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，两套试题均需打印版和电子版，具体要求是：A、B试题与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分开，试题后附着该试卷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；电子版的每一套试题与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各为单独的一个文件，四个文件合存到一个文件夹中，文件夹命名为：课程名称+专业年级+教师姓名，里面的文件名称为XX课程A卷（或B卷）试题、XX课程A卷（或B卷）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；试题题头中的考试时间、考试科目、考试专业等所有项目必须填写完整；于第19周周二（7月6日）前交教务处（发送邮箱：jwcstk@sina.com,注明任课教师姓名）。为保证出题质量，教研室主任要认真审查试题，严格把关。
③命题教师要严格按学院提供的版式命制试题，输入微机并打印出样题。任课教师要求学生将试题答案全部写在答题纸上时，自制的答题纸版式要与试卷的版式完全一致。试题经任课教师所在教研室主任审查同意后，由教务处选一套作为考试卷，并签印试卷份数，凡未经教研室主任审查签字，一律不得印制。
④因本学期各专业考试周不一致，学院没有安排统考课程，但倡导各教研室在局部范围内进行集体命题或指定专人命题，实行流水阅卷或教考分离。
2.组织要求
①考务组设立在各系、分院办公室。期末考试期间，各系应安排全天值班，认真做好考试管理工作。并负责向为本系（或分院）上课的兼课教师、返聘与外聘教师转告学院关于期末考试的安排和要求。
②考前各系要认真召开教师和学生两方面人员会议，进行充分的考前动员，深入学习《学生学业考核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学生考试工作管理规定》（胜利学院）等规章制度。学生参加考试凭本人学生证入场，并自觉将学生证放在考桌左上角以便检查。重修学生参加考试时，需持学生证和重修考试申请表。没有有效证件者，一律不得进入考场。各系要强调考试违纪作弊情形的认定、具体处分、严重危害等，预防违纪作弊现象的发生。

③提供试卷的教师至少提前10分钟将试卷送到考场。监考教师提前15分钟到达考场，且一人组织学生入场一人接收试卷。监考教师要认真填写《考场记录》，有违纪、作弊的学生，及时报教务处通报，无违纪、作弊的情况，《考场记录》随试卷一起交任课老师。

④考场内地面、桌面、桌洞、墙壁、黑板等要认真清理，课桌一律单行单排，桌洞朝前。
三、考后工作

1.本学期继续实行考试资料入袋建档工作，包括：①打印版A、B试卷、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；②平时成绩册；③期末考试成绩单；④试卷分析表；⑤学生考试的试卷；⑥考场记录单等。并将考试时间、地点、考试班级、人数及监考教师等在试题袋上填写清楚。任课教师务必于7月18日前将学生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，并打印出成绩单一式三份（教务处一份，学生所在系一份，试卷建档一份），经教研室主任审核后，报送教务处（7月19日以教研室为单位集中送到3教214评估办公室，之前先由任课教师或教研室保存）。
2.期末总成绩按平时成绩占30%（有实验又不单独考核的课程实验成绩占10-20%），期末考试成绩占70%计算。学生考核成绩录入上报后，不得随意更改。如确有误，由任课教师填报《学生成绩更正申请表》，经所在教研室主任、系教学主任签字同意，由教务处派专人核查试卷后定夺，否则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变更成绩。同时对申请变动成绩的任课教师，区别情况给予相应纪律处分。

3.学期初两周内有不及格课程的学生应提出重修申请，教务处予以安排，重修学生重修的课程如果与本班上课时间冲突或因其他原因，不能坚持听课，必须征得随修班级任课教师的同意，方可参加期末重修考试。重修考试的成绩由批卷教师在“教务管理软件成绩录入”中录入提交，打印出期末考试成绩单报送教务处。

4.凡不按规定时间及时登录成绩并上报学生成绩单的教师，学院将按《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希望各单位要以期末考核为主线，将其它各项工作统筹安排，协调运行，圆满完成本学期的各项教学任务。

附件：2009-2010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领导小组

山东胜利职业学院教务处
山东胜利职业学院学生工作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六月二十三日

附件
2009-2010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领导小组成立

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已陆续展开，大面积的考试集中在17-19周，为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，加强对考试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学院成立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和考务工作组，就考试组织工作进行明确分工，并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： 

一、领导小组
组  长：马存栋
副组长：范德民  廉庆存
成  员：崔廷主  邢永刚  高金甲  高凡福  李光辉  
李启涛  陈义政  李  驯  韩党社  孙树强 
夏雪梅  房锡业  王克华  李伟东  王秀庭  
赵  忠  丘志坚  黎其政  李京禄  丁世慧   
总协调：闫志霞 

二、考试工作组

办公地点：各系、分院办公室

考试工作组由考务、考场布置、纪律检查等业务小组组成，其各自人员分工与职责如下：

1.考务组

组  长：高金甲
成  员：闫志霞  孙卫娟  张瑞安  李伟东  方绍燕  
崔彬澎  刘锡胜  刘  民  孔  生  贾  军  
邵希华  曾庆丽

职  责：

①负责编排考场、安排监考教师并通知有关人员；

②负责考场情况的统计及作弊学生的通报；

③负责监考教师到场及监考情况的统计；

④督促考试成绩按时到网上录入并上报。

2.考场布置组

组  长：闫志霞
成  员：王晓琛  雷西娟  王惠贞  白凤妮  李  峰  
马玉英  贾  军  邵希华  曾庆丽

职  责：

①负责考场布置，包括座号牌的摆放及学生座次的确定；并将编排表于每场考试开考前十分钟交监考教师；

②负责考场及考区卫生的检查及考核；

③负责通知学生考试时须带学生证，并负责检查。

④负责按时开关考场门。

3.纪律检查组

组  长：崔廷主  邢永刚  

成  员：高凡福  李光辉  李启涛  陈义政  李  驯  
韩党社  孙树强  夏雪梅  房锡业  王克华  
李伟东  王秀庭  赵  忠  丘志坚

职  责：

各分院自行组织人员检查；本部各系领导检查本系教师监考情况和学生考试纪律。各系、分院认真维护考试秩序，对出现的问题及时与有关单位或相关工作组联系。

三、考试动员

为做好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，应对学生和监考教师进行充分的动员。在充分动员的基础上，使学生、监考教师、考务工作人员明确自己的职责，齐心协力做好本学期的期末考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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